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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炒汇获利，没想赔了本金
投资公司“注销”，投资者本金难要回
文/片 见习记者 娄士强 实习生 赵志双

领钱时投资公司已不在

2012年6月，准备领钱
的吕女士再次来到当时签
订协议的办公室，却发现
房间里已经入驻了一家经
营环保设备的公司。该公
司的工作人员表示，2011
年12月份就已经搬进来
了。大厦的物业人员也证
实，“德银”在这里租了约
有一年时间，半年前就搬
走了。而此时，查看账户的

理财平台也打不开了。
情急之下，吕女士联

系上了李先生。李先生表
示，“德银”已经办理了公
司注销，自己只是“德银”
的业务员，而且已经不做
外汇投资方面的业务了，
想要钱需要去找公司的负
责人邹先生。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
之前的客户都如愿以偿地

拿到利润，这次不知道出
了什么问题，还有另一名
男子和吕女士有同样的遭
遇，将近1万美元的本金没
有拿回来。

按照李先生提供的联
系方式，吕女士联系上了邹
先生。经过多次交涉，邹先
生始终不愿露面，只是模糊
地表示“自己有难处，还钱
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很可能遭遇非法炒汇

随后，吕女士到工商
部门进行查询，却发现根
本没有一家名叫“德银”的
投资咨询公司在济南注
册。此外，李女士还从工商
部门查询到，目前有不少
名称和德银类似的投资咨
询公司。这些公司都声称
可以承接“代客理财”业
务，帮助客户通过炒外汇
获利。

一家投资公司的工作
人员表示，“代客理财”都
是由客户自己开户，公司
负责的专业人员负责理财
操作，协议上会规定营利
后双方的分成比例。对于
投资存在风险，客户也是

要承担绝大部分的比例。
一位长期从事金融投

资工作的人士表示，吕女士
遭遇的很可能是非法网络
炒汇。这是一种通过国际互
联网进行的非法外汇保证
金交易，通过少量保证金，
利用杠杆效应成倍放大可
交易资金规模。“操盘手”则
通过频繁交易大量收取每
手交易的返点佣金，将客户
资金亏空。

为了给投资者造成盈
利的假象，不法分子还会私
自设置虚假网络交易平台。
为逃避处罚，与“非法网络
炒汇”撇清关系，不法分子
还会让投资人自行将外币

形式的外汇保证金交易汇
往其境外指定账户。

据山东法杰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成介绍，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证券公司或咨询
公司是不能与客户约定利
益分成，或是设置保底收益
的。存在类似条款的理财协
议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
协议，投资者有权要求返还
全部投资。

王成建议吕女士通过
法律途径追回损失，如果

“德银”确实未在工商部门
注册，那么业务宣传和代
客理财的行为就涉嫌经济
诈骗，吕女士可向公安机
关报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1年6月，市民吕女士跟一家投资公司签订了代理理财协

议，投入了将近4万元进行炒汇，协议期限是一年，约定20%的保

底。2012年6月，吕女士再次来到当时签订协议的办公室，却发现

房间已经换了租客，拿走自己近4万元投资的公司也“注销”了。

为获利投资近4万炒汇

2011年3月，市民吕女
士通过网络结识了一名李
先生。李先生自称跟朋友合
伙开办了一家名为“德银”
的投资公司，通过外汇投资
获取利润。李先生告诉吕女
士，公司在香港的外汇市场
有操盘手，一年的时间至少
能够获得20%的利润。

听到这种说法后，吕女
士托朋友打听了一下，发现
确实有人通过“炒外汇”发了
财。2011年6月，吕女士最终同
意投资，并在李先生的陪同
下，通过银行用38000多元购
入了6000美元，然后把钱打
到了一个指定账户中。

随后，吕女士和“德银”

签订了协议，约定了一年的
投资期限，到期后除本金外
还能拿到20%的保底利润，
在这期间，吕女士可以通过
特定的理财平台网站查看
自己的余额。开始的一段时
间，余额不断地缓慢增加，
吕女士感到很放心，之后就
没有查看过。

“德银”昔日的办公室如今早已换了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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